6、申请涉外调查许可证工作流程图







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3.《涉外调查管理办法》





申请人到福建省统计局政策法规处领取


《涉外调查许可证申请表》或网上下载申请表








法人单位向省统计局政策法规处提交以下材料：


1、涉外调查许可证申请表；


2、通过当年年检的法人证书原件及其复印件；


3、经营范围或业务范围包含市场调查或者社会调查内容；


4、具有熟悉国家有关涉外调查管理规定的人员材料；


5、具备与所从事涉外调查相适应的调查能力报告；


6、用以证明申请机构在申请之日起一年内所开展三项以上调查项目或者调查营业额达到三十万元的材料；


7、有严格、健全的资料保密制度；


8、关于在最近两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


9、省统计局要求提供的用以证明《涉外调查管理办法》第十一条所列内容的其他材料。


注：报送材料一式三份。每份按上述9项内容的排列顺序装订成册，规格：A4幅面。每份中的各项材料均需申请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申请机构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提交方式：邮寄、递送或派人直接提交。





省统计局政策法规处审查，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申请的书面决定。时限：20个工作日（经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








材料不全


退回补齐





受理申请（收取申请材料之日即为受理申请之日）





符合条件的，签发《涉外调查许可证》。





不符合条件的，签发《涉外调查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说明理由。





送达《涉外调查许可证》或《涉外调查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在做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送达）。





境外组织在华机构向省统计局政策法规处提交以下材料：：


1、涉外调查许可证申请表；


2、境外组织在华机构批准证书复印件、登记证书原件及其复印件；


3、业务范围中含有市场调查内容；


4、具有熟悉国家有关涉外调查管理规定的人员材料；


5、有严格、健全的资料保密制度；


6、关于在最近两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


7、省统计局要求提供的用以证明《涉外调查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所列内容的其他材料。





注：报送材料一式三份。每份按上述7项内容的排列顺序装订成册，规格：A4幅面。每份中的各项材料均需申请机构首席代表（主要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申请机构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提交方式：邮寄、递送或派人直接提交。





监督电话、


0591－88019239











